房地产价格评估服务机构采购项目

一、采购项目名称
晋熙镇2021-2022年度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服务机构采购项目。
二、项目内容
投标人应按照采购人要求，及时、客观、准确、全面地为晋熙镇2021-2022年度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土地房屋及装潢附属物的价值提供评估服务。
三、资质要求
参与投标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同时符合以下两项条件：（1）根据《太湖县网上中介超市建设运行实施方案》规定，投标单位必须在线下已由太湖县发改委审核确认并入驻网上中介超市；（2）具备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地产估价、土地估价资质。
四、报价规则
以房地产评估总价值为基数，最高不超过评估总价值的50‱（万分之五十），由具备上述资质要求且有意参与本项目投标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在该服务费报价区间内分别报价。每家评估机构只能提交一次报价，提交两次及以上报价的，视为无效报价。
五、评估机构入围方式
采购人以所有合格投标人的有效报价均价作为参考值，在最接近该均价的报价中（包括高于均价、等于均价和低于均价三种情形），确定最低不低于3家、最高不超过10家评估机构，作为此次采购的入围机构。如出现投标人报价与均价间距相同的情形，投标时间在前者优先入围。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多数决定、随机选定的方式确定”。故本次采购项目确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仅作为采购人提供给被征收人选择的入围机构，最终的委托评估机构仍以被征收人依法按规定选取的评估机构为准。
六、服务费标准
在本次采购期限内，采购人与评估机构签订委托评估服务合同的，按照下列标准计算委托评估服务费：
1、无论投标人报价多少，实际委托评估服务费一般采取固定方式计算服务费，即：房地产评估总价值×本次采购确定的所有合格投标人的有效报价均价。
2、因工作需要，委托对单户房屋进行房地产征收评估的，按上述方式计算服务费，评估服务费不低于2000元/宗。
3、征收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公房（含内部租赁房屋），按上述方式计算服务费，但最高不超过30000元/宗、最低不少于2000元/宗。
4、单个项目房地产评估服务费总价超过30万元的，按不超过30万元计算服务费。
七、服务期限
本次采购项目服务期限为发放入围通知书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8、 附则  本次采购规定期限内，如上级文件另行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
国有土地上房屋评估委托合同

甲方（委托方）：       太湖县晋熙镇人民政府                       
乙方（受托方）：                                               
甲乙双方根据《民法典》、《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太湖县网上中介超市建设运行实施方案》等有关规定，就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房地产评估之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甲方委托乙方评估标的物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2、项目位置：
3、评估范围：土地房屋价值的评估、剩余土地价值的评估、装潢及附属设施的评估等。
第二条  甲方委托乙方评估目的及评估基准日。                                          
1、评估目的：为甲方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土地房屋及装潢附属设施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
2、评估基准日：       年     月     日
第三条  乙方应根据甲方的评估目的及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所评估的评估标的进行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估，并根据甲方的要求在评估期限内，为甲方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需附合法有效的评估机构营业执照、资质备案证书、评估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并达到能够满足甲方的评估目的。
第四条  委托评估费用及支付方式
1、根据2021年10月 日甲方招标结果，原则上委托评估费用按A:评估价值的（   ‰）计算；B:       元包干。具体金额结合《太湖县土地房屋征收中介服务机构管理规定》（太征收【2019】19号）考核后确定。
2、评估费用按项目结算支付。在乙方为甲方出具本合同约定项目范围内正式《房地产估价报告》，达到满足甲方的评估目的，且在甲方与被征收人核实无异议后1个月后，甲乙双方办理评估费用结算支付手续。
3、 因甲方原因决定终止评估的，按下列方式支付委托评估服务费：①、乙方已经出具正式评估报告的，按评估总价*服务费率*80%结算服务费；②、乙方已经完成入户勘测、登记、预评估、答疑等全部前期工作，仅未出具正式评估报告的，按评估总价*服务费率*60%结算服务费；③、乙方已进行入户勘测、登记等前期工作的，按1000元/户结算服务费。
第五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向乙方提供的资料须准确、真实。
2、乙方必须保证足够的技术力量，参与评估的估价师不得少于2名，必须在接到甲方入户通知之日起3日内安排估价人员入场开展现场勘查等工作，并对被征收人提出的疑问及时入户复核。①项目需要县政府做出征收决定的，自征收决定之日起10日内出具预评估结果，预评估结果送达后7日内开展评估答疑活动，并在评估答疑后15日内出具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被征收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及时做出解答或书面答复。②直接征收或收购的土地房屋评估，在房屋测绘图纸提供后15日内出具预评估结果，预评估结果送达后3日内开展评估答疑，并在评估答疑后7日内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
3、乙方必须按照法定的估价规程和标准进行评估、拍照、存档等工作，确保所有数据及资料真实；评估工作结束后，所有评估资料原件、评估报告、以及相关资料电子版均应在规定时间内移交甲方。
4、乙方对出具的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公正性负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并对报告及甲方提供的资料负有保密责任。
5、乙方所编制的报告和图件需申请专家委员会鉴定的，乙方负责鉴定，并承担评相应费用。
第六条 若甲方对乙方提交的预评估结果等文件资料有异议，乙方应慎重考虑甲方的建议。若甲方对《房地产估价报告》有异议的，依法申请相关机构进行鉴定，若鉴定结果与乙方评估结果不一致的，鉴定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并认定为乙方评估存在质量问题。
第七条 评估过程中，发现乙方弄虚作假的，按评估费率的80%计算服务费 。
第八条  乙方存在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评估质量问题、弄虚作假情形的，甲方有权随时以书面方式通知解除本合同，且乙方应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情节严重的，5年内不得在我县从事土地房屋征收补偿的评估业务。
第九条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纠纷，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第十条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在乙方向甲方交纳履约保证金后生效。
第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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